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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男、乙女為夫妻，二人婚後生子 A。今乙因病過世，乙之胞妹丙協助

甲照顧 A，雙方日久生情。試問：

甲得否與丙結婚？（15 分）

倘甲、丙之婚姻有效，則丙與 A 為何種親屬關係？（10 分）

倘甲、丙之婚姻有效，丙欲收養現年 18 歲的 A，須符合什麼要件（試

就雙方年齡差距、近親收養之限制、第三人之同意、收養之形式要件、

收養登記論之）？（15 分）

二、甲男、乙女為夫妻，約定住所於臺北市。今甲獨攀玉山，適逢寒流來襲，

玉山冠雪，甲因此音訊全無。二年後，乙女與丙男相戀，進而欲與丙結

婚，惟礙於與甲仍有婚姻關係，乙、丙無法結婚。試問：

民法上有二種使甲、乙婚姻關係消滅的方式。請分別說明其要件，及

其效力之相異點。（5 分）

倘乙選擇聲請法院為甲之死亡宣告。甲受死亡宣告後，乙繼承甲之 A

屋，乙將該屋出賣並移轉登記與善意之丁，並將所得價金新臺幣（下

同）500 萬元花剩至 100 萬元。甲歷劫歸來後，得否向丁請求返還 A

屋？又甲得否向乙請求返還 500 萬元？（15 分）

倘乙選擇聲請法院為甲之死亡宣告。甲受死亡宣告後，乙與丙結婚。

甲歷劫歸來後，撤銷其死亡宣告，則甲、乙婚姻及乙、丙婚姻之效力

各如何（乙「知悉」或「不知」甲尚生存者，會有何不同之結果？請

分述之。）？（10 分）

三、甲男、乙女為父女，自乙女生母過世後，甲、乙即相依為命，乙今年 10

歲，因演技精湛而成為知名童星。試問：（每小題 10 分，共 30 分）
乙之行為能力為何？何人為其法定代理人？
乙未經甲之允許，以其當童星的酬勞，購買臺北市套房一戶。該買賣
契約之效力如何？
乙未經甲之允許，以甲所給與的零用錢，存錢購買名牌包。該買賣契
約之效力如何？


